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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评选方案


昆明广播电视奖是经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批准、昆明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广播电视政府奖，每年评选一次。为规范2020年度评选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 评选宗旨
昆明广播电视奖其宗旨是“检验成绩、鼓励创新、激发热情、强化导向、服务大众”，发挥优秀广播电视作品和媒体融合视听作品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宣传成效，激励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和广播电视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守正创新，做好新形势下广电媒体融合与精品创作。
二、 评选范围
2020年度市级和县（市）区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融媒体中心、新闻中心、官方网站、两微一端制作并播出的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原创节目。参评作品应围绕2020年度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喜迎COP15、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重大主题主线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全媒体报道。
3、 评选项目
昆明广播电视奖分为五类十一项：
（一）昆明广播电视新闻奖：包括广播新闻奖、电视新闻奖；
（二）昆明广播电视社教奖：包括广播社教节目奖、电视社教节目奖；
（三）昆明广播电视文艺奖：包括广播文艺奖、电视文艺奖。
（四）昆明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作品奖：包括广播播音与主持作品奖、电视播音与主持作品奖。
（五）媒体融合网络视听作品奖：包括网络视听新闻奖、网络视听专题奖、网络视听直播节目奖。
　四、参评作品要求
（一）广播电视新闻奖
1. 广播新闻类
（1）短消息：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时长1分30秒以内。
（2）长消息：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时长4分钟以内。
（3）连续（系列）报道：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连续播发的“跟踪式”报道（不少于3篇）；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道。播出时间跨年度的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要以结束作品播出的年度为准。参评单位从作品首、中、尾三部分各选报一集代表作，广播节目时长每集30分钟以内，电视节目时长每集45分钟以内。
（4）新闻访谈：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作品及新闻人物访谈作品。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不少于整个作品的2/3，时长60分钟以内。
（5）评论：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以评论为主的述评性作品，时长20分钟以内。
（6）新闻专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时长30分钟以内。
（7）现场直播：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作品。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主体的作品。时长不限，须附直播文案。具体要求：
①参评作品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
②来自新闻现场的直播信号长度不得少于整个节目长度的1/2，所用录音（录像）资料不超过总长度的1/3。
2. 电视新闻类
（1）短消息：定义与要求同广播短消息。
（2）长消息：定义与要求同广播长消息。
（3）连续（系列）报道：定义与要求同广播连续（系列）报道。
（4）评论：定义与要求同广播评论。
（5）新闻访谈：定义与要求同广播新闻访谈。
（6）新闻专题：定义与要求同广播新闻专题，时长45分钟以内。
（7）现场直播：定义与要求同广播现场直播。
（二）广播电视社教奖
1. 广播社教类
（1）社教专题：以目标受众为特定收听群体和以某个领域为内容的节目。包括少儿、青年、妇女、老年、残疾人以及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军事、法制等内容的节目。体裁不限，时长30分钟以内。
（2）科普性节目：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旨的节目。包括理论节目、教学节目、经济科技讲座等方面的节目。体裁不限，时长30分钟以内。
2. 电视社教类
（1）专题片：定义与要求同广播社教专题。
（2）科普节目：要求同广播科普节目。
（3）特别节目：以非文艺手段表现的，以重大庆典、公益活动、益智活动、知识竞赛等为传播内容的，非常设的大型专题节目，时长45分钟以上。
（三）广播电视文艺奖
包括广播和电视中原创并播出的音乐作品、文学作品、戏曲曲艺作品、长篇连播作品、综艺作品以及其他文艺类作品等。
（四）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作品奖
1. 广播播音：含新闻、社教、文艺三类。主创人员在一组完整的节目中以播音员的身份出现，具有规范严谨的普通话语言表达能力，一般不超过2人。语言表达方式以播报体为主，播音有声语言不少于1/3，能体现出主创人员对节目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能力。时长30分钟以内，不少于5分钟。
2. 广播主持：含新闻、社教、文艺三类。主创人员在一组完整的节目中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一般不超过2人（大型文艺晚会除外）。语言表达方式以谈话体为主，具有直接的话语交流情态。主持有声语言不少于1/3，能体现出主持人对节目的驾驭能力。时长30分钟以内，不少于5分钟。
3. 电视播音：播音员须在一组完整的作品中出像。其他要求与广播播音相同。
4. 电视主持：主持人须在一组完整的节目中出像，出像时间须根据作品体裁或节目形态占一定比例；主持人有声语言表达部分不低于作品长度的15%。其他要求与广播主持相同。
（五）媒体融合网络视听作品奖
参评作品为市级和县（市）区两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融媒体中心、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制作并播出的网络视听原创作品。
内容分为以下三类：
1．网络视听新闻：作品要求参照广播电视新闻类。
2．网络视听专题：作品要求参照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类。
3．网络视听直播节目：作品要求参照电视新闻现场直播。
所有作品均须报送该作品的二维码（评委扫描二维码即可看到该作品首发原始页面）。
五、参评注意事项
1．严格和规范署名，按照在作品中的贡献大小排列主创人员顺序，如实填写。具体为：
（1）广播电视新闻、网络视听新闻类作品：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4人按“集体”申报；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过5人按“集体”申报；网络视听作品主创人员超过6人按“集体”申报，编辑可与作者重复。
　　（2）重大题材报道作品包括：系列连续报道、大型活动专题报道、长纪录片、30分钟以上专题片等，申报主创人员为作品策划、采访记者、摄像、编辑等。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5人的按“集体”申报；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过6人的按“集体”申报。（时长超过30分钟的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过7人按“集体”申报）。网络视听作品主创人员超过7人按“集体”申报。
（3）新闻访谈节目类：申报主创人员为作品主编、编导、主持人等，超过6人按“集体”申报。
（4）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广播电视社教类：策划、编导、编辑、主持、统筹全部主创人员不超过10人。超过10人，按“集体”申报。
（5）播音主持：广播播音作品，节目时长在30分钟之内，主创人员不超过3人。广播主持作品，节目时长不少于30分钟，主创人员不超过3人，大型文艺晚会视情况而定。电视播音作品，节目时长在60分钟以内，主创人员一般不超过3人。电视主持作品，节目时长不少于30分钟，主创人员一般不超过3人。
2．同一新闻作品，不能同时报送不同系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同一播出机构同一题材的作品，在同一系列参评不能超过两件。
3. 近3年内有不良职业道德记录的新闻从业人员参与采编的作品不予评选。
4. 严禁为评奖而制作、修改节目，对于作弊或未在评选年度播出的节目，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评资格或获奖资格并通报批评，停止送评单位一年参评资格。
5. 参评项目、作品时间长度、署名等不符合规定的，即视为不具备参评资格。
六、评选规则
（一）昆明广播电视奖按照初评、复评、定评逐级评选。市级各播出机构和县（市）区广播电视局组织初评；市广播电视局从组建的专家评委库中抽取专家评委复评；评审委员会定评。
昆明广播电视奖专家评委库由昆明市广播电视局组建并实行动态管理。入库评委由省市广播电视行业管理部门、省市主流媒体、在昆高校新闻院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和基层一线新闻业务骨干代表组成。每年参加复评的专家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
定评阶段的评委由复评阶段各评审组组长和市评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
（二）复评采取评委提前审看（听）参评作品、集中评议和三轮投票方式，推荐出一二三等奖作品，复评结果由各评审组所有评委签名确认。坚持让利原则，在同等条件下，市台让县（市）区台。评审委员会在定评会上有权对复评结果作出调整。
（三）定评结束后，由昆明市广播电视局将拟获奖作品名单在昆明广播电视台官网官微、昆明日报、昆明信息港等市级主流媒体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公示结束后，由昆明市广播电视局正式发文公布昆明广播电视奖评选结果，并向市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市县区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通报评奖结果。
（五）召开昆明广播电视奖评选总结会和点评会。评审专家对获奖作品进行评析，获奖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交流创优经验。
（六）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在昆明广播电视台官网官微、昆明日报、昆明信息港等市级主流媒体平台上发布展播。
七、材料报送要求
　　（一）报送单位必填资料
1.《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报送作品目录》1份（见附件2）；
2.诚信参评承诺书1份（加盖公章）。
（二）纸质材料报送要求
1．每件参评作品必须按要求报送纸质材料一式2份（加盖公章），包含《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参评作品推荐表》（见附件1）和作品完整文字稿，均为A4纸。
2．每件参评作品在推荐表中填写的播出机构和播出频率（频道）名称，应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规范名称和呼号填写。推荐表由主要负责人签名确认、加盖公章，否则不予评选。
3．系列（连续）报道类作品必须报送首、中（任选1篇）、尾共3篇作品，并附系列（连续）报道作品完整目录（附件3，在“备注”栏内标注代表作）和不超过1000字的报道内容简介。
4. 报送参评作品数额不得超过分配数额，如有超额，将按目录顺序撤下排在后面的超额作品。
（三）电子材料和视频材料报送要求
2020年度所有参评作品材料须分别报送光盘和U盘。
1.广播作品复制为音质效果好的 WAV 或 MP3 格式文件；电视作品复制为高清晰的 AVI 或 MP4 格式文件。每件作品报送光盘1张；
2. 文字材料和音视频文件电子版需提交U盘。格式要求如下：广播作品制作成 128k 码率的MP3 格式音频文件。电视作品制作成 1000 k 码率， 4：3视频页面比例，页面大小为 640×480 像素，视频编码格式为H264的MP4视频文件（可用格式工厂进行转换）。由于评奖系统不支持断点续传，如音视频作品单一文件大小超过 200MB，请切分成多个文件按顺序上传。
3. 为确保参评作品与首发作品一致，不得对参评作品播出原版进行重新录制、编辑，不得删除片花、广告等任何内容，原作有片头、片尾的，须提供包含有片头、片尾的完整音视频作品。凡发现有删减、不一致或为评奖而重新制作的，视为造假，将不予评选。
4. 所有送评资料由各报送单位于2021年4月29日前报送至昆明市丹霞路198号昆明市新闻中心1411室，逾时不再受理。联系人：段皎，电话（传真）：0871－65362089、13888995361，电子邮箱：275119136@qq.com
八、作品及申报材料使用权
昆明市广播电视局拥有参评作品、获奖作品的使用权，有权使用参评材料（包括推荐意见、作品文稿、音像资料等）。各参评单位申报材料和参评作品，一经上报，概不退回。
九、本方案由昆明市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


附件：
一、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参评作品目录汇总表
二、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参评节目推荐表
三、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播音主持作品推荐表
四、2020年度昆明广播电视奖参评单位联系表
6

